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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从中央到地方，对建设用地的批后监管均日益重视，相继出台了一些政策性文件，采取了一定措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从一些地方出台的政策性文件中可以看到，建设用地批后监管的重点已经放在国有建设用地出让后的监管上面，主要体现在建设用地出让后的闲置处理和拖欠土地出让金的清缴两个方面。笔者认为，建设用地的批后监管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话题，要实现全面的建设用地批后监管，还有很多工作需要我们去完成。在这里拟结合实际，粗浅地谈谈个人对建设用地批后监管的一些看法，如有不妥之处，烦请广大同仁不吝斧正。
一、建设用地批后监管的定义
对建设用地的批后监管而言，笔者目前尚未从官方文件中看到一个全面具体的定义，本人认为明确建设用地批后监管的概念将有助于更好地做好此项工作。下面是本人对建设用地批后监管一词的理解。
（1）关于批后监管主体的理解。所谓主体，即监管的责任主体，也就是建设用地通过审批后到底该由谁来监管的问题。笔者认为，就建设用地批后其监管的主体而言，应为法律法规及政策性文件授权的各级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特别是具有相关审批权限的各级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这里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负有建设用地批后监管的直接责任。但是与建设发展相关的职能部门对其用地的批后监管也应责无旁待，如发改、规划、税务、建设、工商等等。
（2）关于客体的理解。建设用地批后监管的客体不但应该指经依法审批后的建设用地，还应该包括其使用权人，这样才能实现通过管 “地”达到管“人”，再通过管“人”达到管“地”的目的。当然这里所说的建设用地不应该包括未经审批使用的建设用地，如以租代征的用地、未批先建（占）的用地、越权审批的用地以及未经农转用审批建设占用的国有土地及集体土地，因为这样的建设用地是未经审批的、纯粹的违法违章用地，应由土地执法监察部门立案查处，而不应该列入建设用地批后监管范围，否则就会造成概念上的混淆，处理起来也会出现眉毛胡子一把抓的现象。
（3）关于对“批”字的理解。这里所谓的“批”系指土地方面的行政审批，既有行政许可的意思，同时还包括行政确认。具体而言主要指土地征用、农转用审批、供地审批（包括出租、出让、划拨、授权经营和投资入股）以及土地登记等。
（4）关于对“监管”一词的理解。即：监督与管理的意思，不但要监督与管理并重，而且应有更深广的内涵，即：不但要利用行政手段进行管理，还应辅以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进行建设用地的批后监管。这种监管不但包括审批后到项目建成落地这段时间的监管，还应该贯穿于建设用地的后续继使用。如果要给建设用地批后监管下一个科学又全面的定义，本人认为应该是：各级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除依法对建设用地实行行政审批外，还应针对其建设用地审批后的利用行为，对使用权人运用法律、行政以及经济的手段进行监督和管理，以确保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全面履行土地审批事项中约定的义务，达到集约高效用地的目标。
二、目的与意义
加强建设用地监管不但是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要求，也是加强各级政府执政能力的具体要求，更是落实“双保”的有效措施。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一是有利于促进集约节约、合理和高效利用土地资源，促使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依法依规、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土地资源，充分发挥和提高土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二是加强建设用地的批后监管能够甄别土地利用的效率是否得当，有利于政府从土地有偿使用的层面上杜绝土地作为资源和资产的浪费，及时调整应有的土地收益；三是有利于纠正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对建设用地的重审批轻管理错误观念，维护与规范土地市场的正常交易秩序，促进土地管理工作的公开、公平、公正，强化各级政府在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中的威信，不断巩固社会公平。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之所以需要对建设用地进行批后监管，就是因为存在着很多利用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闲置土地问题
1、批而未征，既取得政府征地批准文件后，征地补偿款没到位、或是没完全到位、或是欠缴各种费用，总地来说，就是尚没有办理征地结案。例如：以项目代征地，由于各种原因造成项目搁置或取消，进而造成土地闲置；
2、征而未用，指已经办理完毕所有征地手续，征地行为已经结束并办理了征地结案，但由于各种原因未办理划拨、出让等供地手续，例如各类开发区征而未供的国有建设用地等。
3、供而未用，指已经办理完国有建设用地出让或划拨等供地手续、取得集体建设用地占地批复或是已经完成土地登记程序并领取了土地使用证，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开工建设，至使土地长期闲置。
4、建而未用，指已经办理完各项用地审批手续并完成土地登记，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证或集体建设用地使用证，项目开始建设，由于各种原因造成停工或工程烂尾；或是项目建成由于各种原因长期未能投入使用或因企业关停等原因，造成建筑物与土地共同闲置。
（二）违法违章违约用地
1、用地手续不全，只办理完部分用地审批手续，即开工建设。例如，有的项目只是办理完预审后，即开工建设。这种现象在一些线性工程或带有公益性质的建设用地方面较多。一旦项目投入使用后，未办的用地审批手续就无人问津了。
2、未按取得土地时约定的规划条件使用土地，主要指通过有偿方式取得的土地，如完成土地登记后，未经土地部门允许擅自通过规划部门增加容积率，或调整部分或全部土地用途。
3、越界建设或批东建西，主要表现为少批多占或不按土地权属范围使用土地。
4、欠缴征地补偿款、土地出让金或税费等情形。
5、后续使用中改变用途。主要是指取得土地过程和项目建设过程均合法合规，项目建成后，在使用过程中，擅自改变原有规划用途。例如，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建设完成后将部分或全部建筑用于经营性用途；或以工业用地之名，行经营性用地之实等。
四、形成问题的原因
目前批后监管乏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现有法律制度及政策不够完善。对于建设用地批后利用存在的诸多方面问题，当前法律法规及政策只做了原则性规定，并无详细性配套政策，不便于各级政府或相关职能部门操作落实；有些问题，现有法律法规及政策根本没有规定；还有些问题，虽然有明确规定，但规定的又过于刚性，例如，对闲置建设用地的处理方面的规定，就是如此，必须满足一定条件才能回收，对于已经开工建设或竣工验收后闲置的项目也没有规定如何处理。
二是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在批后监管的认识上还有一定误区。以前的提法是，一要建设，二要吃饭；现在的提法是，保增长，保红线。本质上是“两手抓”，一手重点抓各项行政审批，另一手抓对违法用地的查处上，重点是保护耕地。尽管如此，对建设用地批后监管明显力不从心，重视程度有待进一步加强，须要进一步明确的是在现有体制下如何解决怎么管、谁来管的问题。
三是在批后监管方面手段单一。主要是行政手段，忽视了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等多种手段的综合运用。实践表明在目前行政法律法规不够完善的情况下，单一的行政手段是不利于建设用地批后监管的。
四是部门之间，各自为政，尤其是国土资源、发展改革、建设规划等职能部门缺少协同机制，难以形成合力，造成有些政策措施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近期，在农工党中央向政协提交的一份名为《加强土地批后监管促进土地节约集约》的提案中，列举了一些这方面现象，足以说明问题：例如，“在工业项目用地前置审批时，用地主体为了通过土地审批，由投资主管部门多次更改投资额度而提高土地投资强度，而批后投资额度并未增加，从而直接导致土地低效利用的情况普遍存在；在房地产项目用地成交后，规划主管部门改变规划条件增加容积率，严重影响出让合同履约，并造成用地主体的不公平竞争现象发生。更有甚者，某些政府职能部门为了招商引资考核，反而帮助用地主体利用合同免责条款来规避闲置土地处置。”
五、加强建设用地批后监管的几点建议
一是继续加大执法监察和督查的力度。各级国土执法监察部门，要把建设用地的批后监管列入工作重点，不但要严查未批先占、破坏耕违法违规行为，同时也要严查批后利用方面的违法违规用地行为。土地督查部门应将建设用地的批后监管列入重点督察内容，以加强各级政府对建设用地批后监管的重视。各相关职能部门也应加强责任意识，依法行政。严格地说，如果各有关部门均严格按有关规定办事，建设用地批后违法违规的现象会大大减少。
二是建立相关职能部门相互协同配合的监管机制。目前，建设用地使用人取得“建设用地使用证”后，几乎就脱离了土地管理部门的监管范围，土地管理部门也缺少行之有效的措施来约束使用人对建设用地的开发或利用。为此，有必要建立一个各职能部门相互协同配合的机制，让其他相关职能部门参与到建设用地的批后监管中来。例如：建设用地在批后利用方面存在违法违规现象的，规划管理部门不得核发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管理部门不得办理开工证，工商管理部门不得给予办理营业执照等等。另外，土地管理部门应参加项目的综合验收。
土地管理部门内部各部门之间，不但要各司其职、还要相互配合协同。在严格按照现行政策抓好建设用地批后监管的同时，也要相互配合、协同。征地管理部门要抓好征地方面的批后监管工作；利用部门要抓好出让及划拨等供地方面的批后管理工作；地籍部门要利用登记方面的政策做好后期建设及土地利用方面的批后监管。例如，存在违法违规用地，或未经土地管理部门批准擅自改变用途的，地籍部门一律不得受理土地登记，包括变更登记和抵押登记。笔者认为，目前，土地登记已经是土地管理部门实行建设用地批后监管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扼制建设用地批后违法违规的一道底线。
总之，对建设用地的批后监管要营造一个齐抓共管的局面。
三是加强建设用地批后监管的制度建设，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是强化建设用地批后监管的根本途径。针对建设用地批后利用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应区别不同情况分别采取对策。1、对于原来有原则性规定的，应进一步细化，使之具有可操作性；2、对于以前没有规定的，应制定行之有效的措施并制度化；3、对于一些不利于批后监管的原有规定，应予修改完善。例如，对于土地转让的限制等。有些用地单位，拿到土地后，由于各种原因没实力开发利用，想建，建不起来，想转让，不符合规定，结果造成土地长置闲置，或致使私下违规流转土地。
四是综合运用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加强建设用地的批后监管。加强闲置土地的处置是批后监管的重头戏，而以划拨方式或协议出让取得的土地闲置情况占有较大比例。目前，在闲置土地处理政策的规定比较刚性情况下，经济手段在盘活存量、消减闲置方面应大有作为。例如，对于不能收回的闲置土地、包括在建工程及建成闲置项目，由储备机构收购后，可接着继续建设，也可直接通过市场重新配置。对于批后违法违规利用土地的，除了运用行政手段外，也可在运用法律手段方面进行有益偿试。
五是运用市场机制配置土地资源，充分发挥土地利用效率。目前，有些房地产开发商，在取得土地后，想方设法增加容积率的作法给我们带来一定的启示，即我们也应该学会利用市场这只无形之手来配置土地资源，达到建设用地批后监管的目的。如果提高征地准入门槛，让企业明显感觉到盘活存量、提高土地的利用强度和投资强度比外延性扩张使用土地更能减少用地成本，提高效益。另外，通过提高土地出让金标准，让企业感觉到租用闲置厂房生产比通过出让方式拿地建厂更有利可图；让有多余厂房和土地的企业，主动出租或转让这些闲置资源，让他们感觉得到这些比闲置持有合算。总之，是要利用价格杠杆和市场机制，激发人们盘活存量土地的积极性，建立节约集约利用土地的长效机制，以实现建设用地批后监管的目的。
